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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999年8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號公佈；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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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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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為了規範個人獨資企業的行為，保護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個人獨資企業，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
第3條
　　個人獨資企業以其主要辦事機構所在地為住所。
第4條
　　個人獨資企業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依法履行納稅義務。
第5條
　　國家依法保護個人獨資企業的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
第6條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依法招用職工。職工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個人獨資企業職工依法建立工會，工會依法開展活動。
第7條
　　在個人獨資企業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依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活動。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個人獨資企業的設立]第二章　　個人獨資企業的設立
第8條
　　設立個人獨資企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投資人為一個自然人；
　　（二）有合法的企業名稱；
　　（三）有投資人申報的出資；
　　（四）有固定的生產經營場所和必要的生產經營條件；
　　（五）有必要的從業人員。
第9條
　　申請設立個人獨資企業，應當由投資人或者其委託的代理人向個人獨資企業所在地的登記機關提交設立申請書、投資人身份證明、生產經營場所使用證明等文件。委託代理人申請設立登記時，應當出具投資人的委託書和代理人的合法證明。
　　個人獨資企業不得從事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經營的業務；從事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須報經有關部門審批的業務，應當在申請設立登記時提交有關部門的批准文件。
第10條
　　個人獨資企業設立申請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企業的名稱和住所；
　　（二）投資人的姓名和居所；
　　（三）投資人的出資額和出資方式；
　　（四）經營範圍。
第11條
　　個人獨資企業的名稱應當與其責任形式及從事的營業相符合。
第12條
　　登記機關應當在收到設立申請文件之日起十五日內，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予以登記，發給營業執照；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不予登記，並應當給予書面答復，說明理由。
第13條
　　個人獨資企業的營業執照的簽發日期，為個人獨資企業成立日期。
　　在領取個人獨資企業營業執照前，投資人不得以個人獨資企業名義從事經營活動。
第14條
　　個人獨資企業設立分支機搆，應當由投資人或者其委託的代理人向分支機搆所在地的登記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營業執照。
　　分支機搆經核准登記後，應將登記情況報該分支機搆隸屬的個人獨資企業的登記機關備案。
　　分支機搆的民事責任由設立該分支機搆的個人獨資企業承擔。
第15條
　　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在作出變更決定之日起的十五日內依法向登記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三章__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及事務管理]第三章　　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及事務管理
第16條
　　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從事營利性活動的人，不得作為投資人申請設立個人獨資企業。
第17條
　　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對本企業的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或繼承。
第18條
　　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在申請企業設立登記時明確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第19條
　　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
　　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他人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應當與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簽訂書面合同，明確委託的具體內容和授予的權利範圍。
　　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員應當履行誠信、勤勉義務，按照與投資人簽訂的合同負責個人獨資企業的事務管理。
　　投資人對受託人或者被聘用的人員職權的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bookmark: a20]第20條　【法律責任】§40
　　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的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賄賂；
　　（二）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佔企業財產；
　　（三）挪用企業的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
　　（四）擅自將企業資金以個人名義或者以他人名義開立帳戶儲存；
　　（五）擅自以企業財產提供擔保；
　　（六）未經投資人同意，從事與本企業相競爭的業務；
　　（七）未經投資人同意，同本企業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
　　（八）未經投資人同意，擅自將企業商標或者其他知識產權轉讓給他人使用；
　　（九）洩露本企業的商業秘密；
　　（十）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其他行為。
第21條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依法設置會計帳簿，進行會計核算。
第22條
　　個人獨資企業招用職工的，應當依法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職工的勞動安全，按時、足額發放職工工資。
第23條
　　個人獨資企業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
第24條
　　個人獨資企業可以依法申請貸款、取得土地使用權，並享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
第25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以任何方式強制個人獨資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對於違法強制提供財力、物力、人力的行為，個人獨資企業有權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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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條
　　個人獨資企業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當解散；
　　（一）投資人決定解散；
　　（二）投資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無繼承人或者繼承人決定放棄繼承；
　　（三）被依法吊銷營業執照；
　　（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27條
　　個人獨資企業解散，由投資人自行清算或者由債權人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進行清算。
　　投資人自行清算的，應當在清算前十五日內書面通知債權人，無法通知的，應當予以公告。債權人應當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未接到通知的應當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內，向投資人申報其債權。
第28條
　　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後，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
第29條
　　個人獨資企業解散的，財產應當按照下列順序清償：
　　（一）所欠職工工資和社會保險費用；
　　（二）所欠稅款；
　　（三）其他債務。
第30條
　　清算期間，個人獨資企業不得開展與清算目的無關的經營活動。在按前條規定清償債務前，投資人不得轉移、隱匿財產。
第31條
　　個人獨資企業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投資人應當以其個人的其他財產予以清償。
第32條
　　個人獨資企業清算結束後，投資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人應當編制清算報告，並於十五日內到登記機關辦理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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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條
　　違反本法規定，提交虛假文件或採取其他欺騙手段，取得企業登記的，責令改正，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處吊銷營業執照。
第34條
　　違反本法規定，個人獨資企業使用的名稱與其在登記機關登記的名稱不相符合的，責令限期改正，處以二千元以下的罰款。
第35條
　　塗改、出租、轉讓營業執照的，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處以三千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
　　偽造營業執照的，責令停業，沒收違法所得，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36條
　　個人獨資企業成立後無正當理由超過六個月未開業的，或者開業後自行停業連續六個月以上的，吊銷營業執照。
第37條
　　違反本法規定，未領取營業執照，以個人獨資企業名義從事經營活動的，責令停止經營活動，處以三千元以下的罰款。
　　個人獨資企業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時，未按本法規定辦理有關變更登記的，責令限期辦理變更登記；逾期不辦理的，處以二千元以下的罰款。
第38條
　　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管理個人獨資企業事務時違反雙方訂立的合同，給投資人造成損害的，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第39條
　　個人獨資企業違反本法規定，侵犯職工合法權益，未保障職工勞動安全，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的，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予以處罰，並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
[bookmark: a40]第40條
　　投資人委託或者聘用的人員違反本法第二十條規定，侵犯個人獨資企業財產權益的，責令退還侵佔的財產；給企業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1條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強制個人獨資企業提供財力、物力、人力的，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予以處罰，並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
第42條
　　個人獨資企業及其投資人在清算前或清算期間隱匿或轉移財產，逃避債務的，依法追回其財產，並按照有關規定予以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3條
　　投資人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第44條
　　登記機關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個人獨資企業予以登記，或者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企業不予登記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5條
　　登記機關的上級部門的有關主管人員強令登記機關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企業予以登記，或者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企業不予登記的，或者對登記機關的違法登記行為進行包庇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6條
　　登記機關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不予登記或者超過法定時限不予答復的，當事人可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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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條
　　外商獨資企業不適用本法。
第48條
　　本法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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